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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》的
教義詮釋與弘傳宗旨

林朝成

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

前言
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乃立基於回歸佛陀本懷所編撰的一套菩薩行

的弘法與修學體系。然而由於其篇幅龐大，論理多元，條理融通，

實踐方法紛陳，精義層出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宗旨和方便善巧不

易清楚呈現出來，以致於欠缺深入理解星雲大師的佛光事業和時代

弘法面貌的歷程與核心思想的關連結構。

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》（以下簡稱《傳燈錄》）的編纂

意旨便是引導學人有效閱讀星雲大師著作，提供明確指引，編排論

題的文本和脈絡的疏理，提供理解的門徑，以系統的理論鋪陳和實

踐之道部署安排，體悟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精義和實踐力的泉

源。

這套佛光子弟自《星雲大師全集》整理歸納、脈絡詮釋所成的

《傳燈錄》，一者為大師和弟子共成的著作，可說是師、徒之間共

同呼應的思想和實踐的共鳴，《傳燈錄》所傳者何？星雲大師人間

佛教思想智慧，理論實踐的明燈是也。星雲大師說法如「燈」；佛

弟子依教弘法、方便調適「如燈傳照」，傳燈也。此師、徒共成的

《傳燈錄》有便於大師個人傳法的開示，實為歷史長河中傳法事業

的文字般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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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套人間佛教現代轉型範式的文本，有別於印順法師人間佛教

的簡別和分判，乃以融通、共生、對話和佛陀教導的本懷為宗旨，

在實踐面使人間佛教在「此時」、「此地」的具體時空中，「此人」

關懷的優位，促使人間佛教自覺地接納和肯信行佛的實踐。就以

《傳燈錄》全書的第一章「系統建構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」來論，

該章以人間佛陀本懷為基底，結合了相關的文本，架構了四大面向

的論理：從佛法內涵界定人間佛教的本質、從佛法形式角度界定人

間佛教的本質、從佛法智慧角度界定人間佛教的本質、從佛法定義

角度凝練人間佛教的本質。這四個面向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，奠定

全書的思想基石，重構了人間佛教的思想骨架。
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論題，有「以人間為道場，以生活為修行，

把握佛陀根本教法」的核心理念；有「回歸佛陀本懷，遵循釋迦牟

尼佛的教導，關注現實人生的切實問題」；有「人間佛教的行佛，

倡導在人間行佛的實踐」等多元的路徑。星雲大師從佛法定義角度

凝練人間佛教本質，闡述人間佛教的教體與教用，更見要義。

從人間佛教四大宗要之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」

「人間佛教四句教」來看，大抵不離「契理」與「契機」的範疇，

就嚴格意義來論，「佛說的」與「淨化的」屬於「契理」，「人要的」

與「善美的」屬於「契機」。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主要彰顯佛陀

教法是建立在「佛說的」與「人要的」之基礎上，進而開展「出世」

與「入世」的大乘菩薩行。然而，星雲大師亦彰顯「人間的佛陀」

與「佛陀是人，不是神」，進而證成佛教「人間化」的可能，此為

人間佛教的理論根源。細說之，便展現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特勝

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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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佛說的」─由佛陀的人間性證成人間佛教

從歷史發展來看，明清至民初時期，佛教轉向遁世清修，囿於

狹隘的「山林佛教」形式，難以彰顯大乘佛教普利眾生的積極面。

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不僅要「人在山林，心懷社會」，更要「從

山林走向社會」。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，恐二十世紀初、中葉的傳

統佛教不利於佛教弘傳，於是星雲大師標舉佛教「人間化」、「社

會化」。從佛教內部而論，星雲大師表示，「過去佛教裡的一些法

師說法，總是站在出家人的立場，過分強調『出世思想』，經常否

定現實人生所需要的財富、感情、家庭生活等」，因此，傳統佛教

失去了「人間化」、「生活化」。

佛教發展至今，有「原始與大乘」、「南傳與北傳」、「漢傳

與藏傳」之分別，星雲大師感於這樣對佛教的發展與整合未必有所

助益，於是倡導人間佛教佛陀本懷，希望重整如來一代時教，重新

審視佛陀最初說法的宗旨，透過「人間佛教」的倡導，能夠真正把

握佛陀的根本教法與化世的精神，藉此把各種的異說、分歧與不

同，通通統合起來，讓佛教重新走入人間。因為唯有如此，才能把

佛陀當初的開示、教化，徹底落實在生活裡，讓普羅大眾都能藉由

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，得以增加人間的幸福與美滿，這才是佛陀

「降世說法」的本懷。

可見，「人間佛教」不僅是修正「山林佛教」適應現代社會的

一種嶄新佛教模式，更彰顯「人間佛教」是「佛陀之教」，不僅能

正本清源，更能統攝一切佛教模式而使其回歸根源的佛陀教法，這

樣的佛教不偏重於「出世」、「消極」，還兼具「人間」、「入世」、

「生活」的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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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星雲大師看來，佛教的人間性與生活化在佛陀時代即可見一

斑，誠如其述：「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，降世人間，主要就是對人說

法，為人間示教利喜。他不是專對畜生說道，不能叫畜生的佛教；他

不是專對神鬼說教，不能叫神鬼的佛教；……人間佛教是立足人間，

對人的教化，所以叫做『人間佛教』。」星雲大師主要強調佛陀未在

天道成佛，說法對象以人道眾生為主，由是彰顯佛教的「人間性」。

再者，星雲大師從佛教的史傳記載與佛陀的行誼，舉凡早上盥洗

清淨、托缽乞食；中午洗滌瓦缽，清洗雙足，整理衣單，靜坐思惟；

下午率領比丘集合座談，探討修道心得等，不僅看見「佛陀重視生活

作務，勤勞自理的一面」，亦揭櫫「佛陀重視人間教化生活的情況」。

特別的是，星雲大師以六度波羅蜜闡釋佛陀行誼，如托缽乞食，

不但信眾可以種植福田，佛陀也為他們說法，即「布施波羅蜜」；

披搭袈裟，以示應常行清淨戒法，即「持戒波羅蜜」；親自洗缽，

不分貴賤，不避怠慢，即「忍辱波羅蜜」；親自洗缽，鋪設坐具，

勤奮不懈，是「精進波羅蜜」；經行、靜坐、冥想，思惟法義，則

是「禪定波羅蜜」。而佛陀一切行住坐臥、衣食住行都生活在與般

若相應的境界中，即「般若波羅蜜」。可見佛陀的生活不離禪思、

道念，時時刻刻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」；與僧信弟子的往來，也總

能「示教利喜」。由此可證，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建立於「佛說的」

與「人要的」的基礎。

二、「人要的」─對佛教根本教義作出積極性詮釋

星雲大師指出：「人間佛教既要符合『佛說的』，還要順應『人

要的』。」佛陀最初開示的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等根本教義，卻受

到「後代的弟子、信徒，因為對佛陀的教化沒有深刻的體認，多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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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極上講說人間的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使得一般信徒都跟著從消

極面去體會，讓人感覺到佛教的人生沒有美景、沒有光彩」。所以，

闡述佛陀的究竟體悟—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固然屬於「佛說

的」、「契理」，但若只闡述其消極性，則無法彰顯佛教對於人間

生活的積極性與正向面。特別是佛教還須順應「人要的」，如何將

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」等義理讓大眾接受與體認，則須相當程度

的善巧方便。因此，星雲大師將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」作出積極

性的解讀與詮釋。

對於「苦」，星雲大師闡釋：「佛陀提出苦的實相，是要我們

正視這個問題，從而進德修業，去除苦因，得到究竟安樂；不是要

讓我們感到人間是苦，就厭離人生、就感覺到娑婆如苦海、三界如

火宅，人生沒有意義、人生活得沒有目標，因此不愛世間、厭離世

間。」在星雲大師看來，「苦是有積極向上、成長的意義，不必把

它說得那麼消極，不堪忍受，佛弟子本該以學習苦行作為修行悟道

的橋梁」、「人生對苦，應該要有一個重新的認識，它是我們的增

上緣，不是我們的仇敵。假如能自我訓練，以苦為樂、以苦為有、

以苦自得，那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」。在這樣的正向詮釋下，「苦」

能帶來「學習、奮鬥、增上、成熟、超越」的正向意義。

對於「空」，星雲大師指出：「緣起真理用『空』這個字來解說，

固然非常的吻合，但是『空』的意思，也因為給解釋成『沒有』、

『空無』，而被世人一直誤解，認為佛教講四大皆空，空空如也，

什麼都沒有。」實際上，「空」代表一切萬法是因緣和合而成就，

沒有獨立實存的個體。然而，星雲大師認為，「『空』應該說是成

就了『有』；我們要認識，『有』要依『空』才能成立」，因而提倡：

「空是建設萬有的意義，空有容納萬物存在的條件，空讓人能生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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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讓人能富有。」可見星雲大師是從「有」照見「空」的無限性與

創造性，故而倡導空有不二，以「空」建「有」。

與「空」關連的「無常」概念，星雲大師認為：「因為世間無

常，就有我改變的時間，就有我改變的空間。我們在人間的生活起

居，甚至未來理想，都因為無常而可以進行改良，可以設法變好。」

大眾對「無常」的觀感，不離自心的涵養，誠如星雲大師所說：「對

於無常，你若是從壞的上面想，它便是壞的，但是無常也可以幫助

我們變得更好。」因此，「無常」的積極教示，能讓人珍惜「擁有」、

「因緣」、「關係」，特別是在一切現象之「果」未現起之前，仍

有無限的可能，可讓大眾積極修行心行，乃至改變命運。

至於「無我」，在原始佛教中，是對「我」的存在的否定，即

「我」不存在，沒有「我」的存在。然而，「無我」在大乘佛教的

興起與發展，已經涵蓋「法空」的概念而與般若思想結合。星雲大

師闡釋「無我」：「不是要我們否定自己，而是教我們不要私我，

不要小我，不要執著一個愚痴的『我』，而應該發揮一個『真我』，

追求一個大我，把『我』淨化、把『我』美化、把『我』擴大，把

『我』昇華。」可見星雲大師從大乘佛教思想與佛性論的思想立場

來解「無我」，進而將「無我」導向與大乘菩薩道結合的積極意涵。

三、融和「佛說的」與「人要的」即是人間佛教菩薩道

佛陀出世因緣在於開、示佛之知見，並導引眾生悟、入佛之知

見，因而星雲大師指出：「弘揚人間佛教，應該著重在宣說佛陀證

悟開示的真理，如緣起、中道、因果、業報，乃至無常、苦空等人

間所需要的義理。」這是依循佛陀教義而確立人間佛教「佛說的」

宗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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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傳統佛教界對於根本的佛教教理的詮釋過於嚴肅、消極，

往往令大眾望而生畏。而星雲大師指出：「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，

都是為了增加人間的幸福與安樂，所以『佛教』其實就是『人間』

的佛教，人間佛教就是佛陀『降誕世間、示教利喜』的本懷。」循

此理念，星雲大師試圖將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」等根本教義作出

現代化的積極詮釋，乃是為了恆順眾生，契合人間佛教「人要的」

宗要。因此，當「佛說的」與「人要的」結合，莫過於大乘菩薩道，

誠如星雲大師所說：「大乘佛教更加倡導菩薩的精神，合乎佛陀的

本意，合乎人間的精神。」

人間佛教菩薩道能統攝「佛說的」與「人要的」之教法，即在

「出世」與「入世」之間取得平衡，期許上弘佛道、普利大眾。星

雲大師將五戒十善的清淨三業特性，歸結為「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

好心」的「三好」；將六度四攝、四無量心等菩薩饒益有情之勝德，

歸結為「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」之「四給」，

展現菩薩道自覺覺他、自利利人的特性，實際上皆契合佛法是「佛

說的」與「人要的」之本懷而建立。

人間佛教之所以名為「人間佛教」，主要在於實踐的方便善巧

和教義的理論體系，這個特色在編選詮釋「人間佛教」的文本時，

充分顯示其論說的合理性和靈活性，而成為星雲大師特色的弘傳法

門，該法門建立了佛光宗門人間佛教內修外弘的事業。


